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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因债务人发生给付障碍的情形下，若原因关系与补偿关系存在约定，债权人可在原因关系中，通过债

权让与的方式将解除权让与给第三人，且债权人与债务人于补偿关系赋予第三人权利后，债权人仍可通

过与债务人约定，自愿放弃权利或另行约定权利。在无约定时，第三人可向债务人主张包括可得利益在

内的损失。对于第三人违约金请求权，则需区分惩罚性与赔偿性违约金。第三人在无约定下不享有合同

解除权，但债权人行使解除权时应履行对第三人的通知义务。同时，也可从原因关系入手，对第三人进

行相应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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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vent of payment obstacles caused by the debtor, if there is an agreement on the cause rela-
tionship and compensation relationship, the creditor can transfer the right of rescission to a third 
party through the assign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in the cause relationship. After the creditor and 
the debtor have granted rights to the third party in the compensation relationship, the creditor 
can still voluntarily waive rights or agree on separate rights through an agreement with the deb-
tor. In the absence of an agreement, the third party can claim losses including obtainable benefits 
from the debtor. For the third party’s right to claim liquidated damages,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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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sh between punitive and compensatory liquidated damages. The third party does not have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without an agreement, but the creditor should fulfill the obligation 
of notifying the third party when exercising the right of resciss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possible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relief to the third party by starting with the caus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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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为适应交易实践中的复杂变化，合同法时代便在《合同法》第 64 条对涉他合同予以规定。但遗憾的

是，该条文并未明确在发生给付障碍时，第三人是否享有履行请求权，由此产生了诸多学说争议。为回

应学说争议，《民法典》在编纂时于第 522 条第 1 款继承了《合同法》第 64 条的内容，于第 2 款新增了

有关真正利他合同，即第三人可基于该合同对债务人享有请求权的规定，明确了第三人享有拒绝权、履

行请求权以及违约责任请求权。然而，尽管《民法典》对真正利益第三人的权利进行了立法上的规定，

但在权利内容方面，尤其是对于“请求承担违约责任”的表述仍相当模糊与笼统，须进一步落实其具体

内容。学说上对此也有诸多呼吁。 
事实上，就比较法而言，多数立法例也少有仅用单独 1 条法律条文中的 1 款来完成真正利他合同规

则建构的情形。《德国民法典》在债法编中专设一节“向第三人履行给付的约定”，用 8 个条文来制定

真正利他合同规则，包括了真正利他合同条款的含义、解释规则、第三人权利的取得方式、债权人的权

利等诸多内容；《日本民法典》用了 3 个条文确立真正利他合同的定义、第三人权利取得时间、第三人

权利的变动、债务人的抗辩权等规则。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用了 3 条规定了真正利他合同第三人的

权利内容、第三人权利取得时间、第三人权利的变动、债务人的抗辩权等规则[1]。可见目前我国《民法

典》对真正利他合同的规定尚未完善。 
司法实践中，合同法时代中司法案例的争议焦点往往集中于案涉合同是否为真正利他合同之上，如

在“青岛艺华绣品有限公司与利敦新港(青岛)家纺有限公司、利敦伯公司等公司增资纠纷、股权转让纠纷

案”1 中，法院仅确认了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增资协议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而有关第三人享有的违约救济内

容方面，法院鲜少涉及。且在少数案件中，法院就第三人可获得何种违约救济，也常有争议。如“北京

强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张玉志、北京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2 与“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3 中，法院对

第三人可否请求支付违约金产生了相反的观点。 
因此，考虑到立法上的模糊、司法层面的空白以及学说方面的不统一，需要对在因债务人发生给付

障碍时，真正利他合同中第三人的违约救济予以探讨。事实上，补偿关系或原因关系是否已对第三人违

约救济的权利予以约定，对于第三人可采用何种违约救济的方式将产生影响，故而下文从对补偿关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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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青民四初字第 15 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 03 民终 8516 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 01 民初 47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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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关系是否有约定角度进行划分。在有约定下主要探讨债权人可否将解除权让与给第三人，以及债权

人与债务人之间赋予第三人权利后约定，债权人享有何种救济的权利问题。在无约定下讨论第三人的违

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违约金请求权以及合同解除权等有关问题。 

2. 有约定下的第三人违约救济 

在奉行合同自由原则的民法中，若法律关系当事人已对自我权利进行分配，或赋予他人以权利，法

律自应当尊重其意思自治。因此在债务人违约的情形中，若债权人在与第三人的原因关系中，将自己请

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以约定的方式让与给第三人，第三人此时便可行使该请求权，向债务人主

张违约责任。由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补偿关系实为真正利他合同的基础，因此若债权人与债务人在

补偿关系中约定，赋予第三人以得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也可实现第三人的救济。只是，对

于债权人可否将解除权让与给第三人的问题尚不明确，且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赋予第三人权利后约定，

债权人还享有何种救济的权利仍不清晰。因此下文将对该问题予以讨论。 

2.1. 债权人让与解除权之可能 

解除权属形成权，对于形成权可否独立移转，学者大多持否定意见。其理由在于，形成权并非独立

的财产权，其应当受到法律关系的约束，因此原则上无法脱离法律关系而单独让与，只能附随于法律关

系一同移转[2]。但将解除权限制于债权人手中排除第三人行使的可能性，在真正利他合同中难以保护第

三人的合法利益。上文提及合同自由为民法奉行的重要原则，故而若债权人已作出将解除权让与给第三

人的意思表示，法律应当尊重其意思。且将解除权独立于补偿关系有其必要性。在债权人将向债务人主

张违约责任的权利转让予第三人后，只有第三人获得解除权，才能获得更为全面的救济。若非如此，第

三人寻求救济时必将受到掣肘，从而无法更好维护其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允许债权人通过原因关系将

解除权让与给第三人。 

2.2. 赋予第三人权利后债权人所享权利 

首先，为防止债权人与第三人重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债权人与债务人或可于补偿关系中约定，在

赋予第三人违约救济的权利后，债权人不再享有相应权利。该行为本质为债权人处分其权利，应予以认

可。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赋予第三人权利后，可否另行约定债权人权利问题，应予以肯定回答。其亦为

合同自由原则体现，无限制债权人债务人意思自治的必要。因此，即便通过补偿关系赋予第三人权利，

债权人仍可通过与债务人约定，自愿放弃权利或另行约定权利。 
综上，债权人可在原因关系中将解除权让与给第三人，且债权人与债务人于补偿关系赋予第三人权

利后，债权人仍可通过与债务人约定，自愿放弃其权利或另行约定其合同权利。 

3. 无约定时第三人损害赔偿与违约金请求权 

上文已对有约定情形下第三人可获得违约救济的方式予以探讨，而在补偿关系、原因关系中均无约

定的情况下，如何救济第三人的问题仍有思考空间。从而引发了，在无约定下，第三人作为给付受领人，

可否如债权人一般享有同等救济的权利？还是如债权让与中的受让人一般，仍须受到限制？因此，有关

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可否请求债务人支付违约金的问题，将在本部分进行讨论。 

3.1. 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 

《民法典》第 584 条对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进行了规定，将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纳入违约损害赔

偿范围，从而使得完全赔偿原则得以在我国违约损害赔偿中确立。该原则意味着，若某种损害与违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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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有因果关系，则应当得到赔偿，此为保护非违约方的应有之义[3]。对于真正利他合同的第三人可否

获得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实践中，法院对该问题持肯定态度，如“杨吉全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青岛市中心血站保险纠纷案”4 中，债务人迟延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法院判决

债务人应当继续履行给付义务，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第三人赔偿迟延履行期间的损

失。比较法层面，英美法系国家认为第三人享有债权人同样的救济范围与手段，如英国于《合同(第三人

权利)法案》第 1 章第 5 条 5 规定第三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范围[1]。但学术界对此无统一观点，有观点认为，

第三人所享有的因债务不履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其于真正利他合同中获得的权利具有同一性，

当事人不得因自己随意变更或消灭该权利[4]。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第三人原则上无权主

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因为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以当事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为基础[5]。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对于第三人享有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否问题的讨论，并不涉及第三人固有利

益损害赔偿请求权。因第三人作为原给付受领人，债务人负有保护第三人的固有利益为真正利他合同的

应然之理，该损害赔偿请求权本就不属于债权人，因此无须在此处进行讨论。 
事实上，考虑到真正利他合同的制度架构，赋予第三人以债权人同样的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符合真正

利他合同的制度目的。第三人作为原给付受领人的法律地位会使得第三人产生信赖，信赖在债务人违约

时，其可获得类似债权人的违约救济，若不予第三人的可得利益以保护，将从根本上解构真正利他合同

制度，不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笔者认为应当给予第三人以债权人同样范围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允许其在发生给付障碍

时，依据完全赔偿原则，向债务人主张包括可得利益在内的损失。 

3.2. 第三人违约金请求权 

与实践中法院支持第三人的违约损害不同，法院在面对第三人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时，产生了观点分

歧。如上文提及的“北京强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张玉志、北京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案”，法院指出该第三人没有对债务人的违约金请求权。但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分行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却支持了受托人向信托受

益人支付违约金。 
而在学说层面，有观点从违约金条款产生于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第三人未支付对价出发，否认了

第三人主张违约金条款的正当性[5]。但也有观点认为，由于违约金产生于当事人合意，因此，债权人与

债务人约定向第三人支付违约金甚至赋予第三人独立请求权，均有实现可能性。 
事实上，若债权人与债务人已在补偿关系中明确约定向第三人支付违约金，则无非是当事人以合意

为他人创设权利，第三人可以取得此种权利应无争议。但当事人在补偿关系中未明确赋予第三人支付违

约金时，第三人能否如债权人一般向债务人主张违约金？由于违约金又可区分为惩罚性违约金与赔偿性

违约金，因此对于第三人的违约金请求权的探讨，应当在区分两种违约金的基础上展开。 

3.2.1. 惩罚性违约金 
惩罚性违约金是依当事人的约定或依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违约所确定的一种制裁，故又称违约罚

[3]。当事人约定惩罚性违约金的目的并非如违约损害赔偿一般寻求当事人损害的填补，其更多在于以支

付违约金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行惩罚[6]。因而，虽然惩罚性违约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担保债务正常履行，

但其目的本身更加着眼于对于债务人违约的惩罚方面。并且，第三人在惩罚性违约金层面，也很难分析

 

 

4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 02 民终 10177 号民事判决书。 
5《英国合同(第三人权利)法案》第 1 章第 5 条规定：“当第三方在自己已经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情况下，遭遇他方违约行为，

则第三方享有对他自己来说是可行的救济的权利(相应地，和有关损失、法院禁令、集体旅行以及其他救济相关的规则也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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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除履行之外所需要保护的正当利益。因此，若债权人与债务人并未在补偿关系中明确约定第三人享有

惩罚性违约金请求权，不宜在不确定的情形中承认第三人的惩罚性违约金请求权。 

3.2.2. 赔偿性违约金 
赔偿性违约金是当事人双方预先估计的损害赔偿额，又叫损害赔偿额的预定，目的是为了避免证明

损害与因果关系的困难与纠纷[3]。作为一种约定的、用于替代法定损害赔偿的违约金，在检视第三人是

否享有赔偿性违约金请求权时，需考虑债权人与债务人合意，即当事人约定的赔偿性违约金是为了预估

债权人的损害还是第三人的损害[7]？若为了预估债权人的损害，第三人自然无请求赔偿性违约金的权利；

但若本就为了预估第三人的损害，虽然本处以债权人与债务人无约定为前提，却也可将债权人与债务人

意思解释为，经合意为第三人创设了赔偿性违约金的请求权，此时第三人便可当然主张该权利。 
综上，应当允许第三人主张法定违约赔偿中的可得利益。而对于违约金则需考虑区分惩罚性违约金

与赔偿性违约金，第三人对惩罚性违约金无请求权，但若赔偿性违约金是为预估第三人的损害，则第三

人对其享有请求权。 

4. 无约定时第三人合同解除权与补足救济 

上文已对无约定下，第三人的违约损害赔偿与违约金请求权进行了一定的探讨，然而，尚未解决的

问题是在发生债务人给付障碍，但债权人与债务人又无约定的场合下，第三人是否也可主张触及合同整

体的解除权。我国立法者对于该问题予以了明确回应：“一般认为，第三人对债务人虽取得履行请求权，

但由于其不是合同当事人，合同本身的权利，如解除权、撤销权等，第三人不得行使”[8]。类似的观点

也出现在德国通说当中。德国通说认为，主张涉及合同本身的权利必须留待合同当事人，因为只有他们

的给付才是以成对价关系的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9]。尽管多处立法例中已明确排除了第三人的合同解除

权，但其是否具有高度的正当性仍然可以予以讨论。同时，在肯定了排除第三人合同解除权的前提下，

仍需考虑如何给予第三人以救济。 

4.1. 第三人合同解除权排除之正当性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若债权人与债务人已经合意明确了第三人的合同解除权，第三人享有违约解除

权自然无异议，但在未明确的案件中，是否应当第三人能否行使合同解除权便具有相当的意义。整理现

有有关排除第三人合同解除权的理由，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第一种理由认为，解除权属于合同本身的

权利，应当由合同当事人本人行使，而第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因此应当排除[8]。第二种理由不再仅局

限于合同当事人，而是进一步分析出只有合同当事人的给付才是以成对待给付关系的方式相互联系起来

的，这种对待给付关系仅存在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9]，不存在于给付与对待给付牵连关系中的第三人，

自然无权决定给付和对待给付消灭与否。第三种观点从债权人角度出发，认为对于债权人而言，其最终

目的在于顺利完成原因关系中的给付义务，若允许第三人直接行使解除权，则会使得债权人逐渐丧失掌

握合同命运的决定权，不利于其目的的实现，因此应当将解除权限制于由债权人行使为宜[7]。 
上述关于排除第三人合同解除权的理由均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第一种与第二种理由从合同当事人与

对待给付关系出发，明确了第三人真正的地位以及对待给付关系之于合同的重要意义。第三种观点更是

从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目的入手，进一步考虑了债权人与债务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从而正当地排除了第三

人合同解除权。因此应当认为，第三人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 

4.2. 第三人合同解除之救济 

尽管目前通说均将合同解除权专属于合同当事人，进而排除了第三人的合同解除权，但是，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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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的合同解除权加以限制以及从原因关系入手，仍可对第三人的权益予以救济。 
在学界中，对于可否限制债权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问题产生了诸多争议。王泽鉴先生对此持支持观

点，赞同解除合同应当经第三人同意以限制债权人解除权的行使，并给出更为细致的解释：首先，若债

权人解除合同，则意味着第三人的履行请求权将随之消灭，对第三人的利益而言影响巨大；其次，债权

人与第三人之间基于原因关系，债权人对于第三人负有给付义务，因此债权人解除合同将直接影响债权

人给付义务的履行，从而影响第三人获得债权人本应为给付，此时需要通过使得第三人参与其中，从而

兼顾其利益；再次，理论上存在以债权人与第三人列为共同解除权的观点，足以见得该观点也认为应当

考虑第三人利益；最后，实践中也存在债权人不积极行使解除权，从而影响第三人的利益的情形，应认

为第三人得依内部关系请求要约人行使解除权[10]。 
反对观点则认为，并非经第三人同意债权人才可行使解除权。如孙森焱先生认为：解除权的发生原

因为法律明文规定，其目的仅为保护债权人。尽管真正利他合同的第三人也需保护，但若为了保护第三

人利益而剥夺债权人权益，则有本末倒置之虞[11]。 
在比较法层面，德国通说也认为，只有经第三人同意债权人才能行使触及合同整体的权利(如解除权)，

因为否则第三人的权利可能会被承诺受领人单方缩减，这表明，触及合同整体的权利的行使不能是单纯

的合同当事人的事情，而是(至少也是)必须落人第三人的职责范围之内[9]。 
显然，上述有关是否应当给予债权人合同解除权限制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平衡作为合同当事人债权

人以及合同第三人的权益。笔者认为，可通过赋予债权人行使解除权时还应通知第三人的义务，对债权

人的合同解除权加以限制。一方面，不至于过分忽略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尊重了债权人作为

合同当事人行使解除权的应然之理，从而平衡债权人与第三人的权益。 
在原因关系中可寻求救济的方式则在于，一般而言，若在补偿关系中构成给付障碍，则第三人与债

权人的原因关系中也将构成给付障碍，因此即便第三人无法通过补偿关系获得救济，也可从原因关系入

手，向债权人寻求救济。 
综上，考虑到解除权本身属于合同当事人权利，且第三人并未支付对价，债权人与债务的目的也难

以解释出解除权归属于第三人，因此应当承认将补偿关系的解除权仅归属于合同当事人，排除第三人此

种解除权具有合理性。在此情况下，应当平衡第三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在债权人行使解除权时要求履行

对第三人的通知义务。同时，也可从原因关系入手，对第三人进行相应的救济。 

5. 结语 

在有约定情形下，债权人可在原因关系中，通过债权让与的方式将解除权让与给第三人，且债权人

与债务人于补偿关系赋予第三人权利后，债权人仍可通过与债务人约定，自愿放弃权利或另行约定权利。 
在无约定情形下，第三人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应与债权人同样范围，允许其在发生给付障碍时，依

据完全赔偿原则，向债务人主张包括可得利益在内的损失。第三人的违约金请求权方面，需区分惩罚性

违约金与赔偿性违约金。由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并未在补偿关系中明确约定第三人享有惩罚性违约金请求

权，不宜在不确定的情形中承认第三人的惩罚性违约金请求权。对于赔偿性违约金，仅当为预估第三人

的损害而约定赔偿性违约金时，可将债权人与债务人意思解释为，为第三人创设了赔偿性违约金的请求

权，从而第三人可向债务人主张该权利。 
无约定情形下，合同解除权仅归属于合同当事人，排除第三人此种解除权具有合理性。在此情况下，

应当平衡第三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在债权人行使解除权时要求履行对第三人的通知义务。同时，也可从

原因关系入手，对第三人进行相应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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